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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第１章、第４章和第６章为强制性的，其余为推荐性的。

本标准按照ＧＢ／Ｔ１．１—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７３０３—２００６《饲料添加剂　维生素Ｃ（Ｌ抗坏血酸）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７３０３—２００６的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含量由“９９．０％～１０１．０％”改为“９９．０％～１００．５％”（见４．２，２００６年版３．２）；

———技术指标铅含量改为重金属（以铅计）限量，并规定为“≤１０（ｍｇ／ｋｇ）”（见４．２，２００６年版３．２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技术指标“总砷（以Ａｓ计），≤２．０ｍｇ／ｋｇ”（见４．２）；

———将保质期由“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”改为“２４个月”（见７．５，２００６年版６．４）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武汉）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屈利文、杨发树、张凤枰、钱窻、刘耀敏、高俊峰、王思思、黄昌郡、杨林。

本标准所替代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７３０３—１９８７、ＧＢ／Ｔ７３０３—２００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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饲料添加剂　犔抗坏血酸（维生素犆）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饲料添加剂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产品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签、包装、

运输、贮存和保质期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Ｄ山梨醇为原料发酵后再经化学合成制得的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ＧＢ／Ｔ６０１　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

ＧＢ／Ｔ６０２　化学试剂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

ＧＢ／Ｔ６０３　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

ＧＢ／Ｔ６１３　化学试剂　比旋光本领（比旋光度）测定通用方法

ＧＢ／Ｔ６１７　化学试剂　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

ＧＢ／Ｔ６６８２　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

ＧＢ／Ｔ１０６４８　饲料标签

ＧＢ／Ｔ１３０７９—２００６　饲料中总砷的测定

ＧＢ／Ｔ１４６９９．１　饲料　采样

３　化学名称、分子式、相对分子质量和结构式

化学名称：Ｌ２，３，５，６四羟基２己烯酸γ内酯

分子式：Ｃ６Ｈ８Ｏ６

相对分子质量：１７６．１２（２０１６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）

结构式：

４　要求

４．１　外观和性状

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，无臭、有酸味。本品在水中易溶，在乙醇中略溶，在三氯甲

烷或乙醚中不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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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２　技术指标

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规定。

表１　技术指标

项　目 指　标

Ｌ抗坏血酸（以Ｃ６Ｈ８Ｏ６ 计）／％ ９９．０～１００．５

熔点／℃ １８９～１９２

比旋光度／［（°）·ｄｍ２／ｋｇ］ ＋２０．５０～＋２１．５０

炽灼残渣／％ ≤ ０．１

重金属（以Ｐｂ计）／（ｍｇ／ｋｇ） ≤ １０

总砷（以Ａｓ计）／（ｍｇ／ｋｇ） ≤ ２．０

５　试验方法

本标准所用的试剂和水，除特殊说明外，均指分析纯试剂和ＧＢ／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。试验中所

用试剂和溶液，均按ＧＢ／Ｔ６０１、ＧＢ／Ｔ６０２、ＧＢ／Ｔ６０３的规定制备。

５．１　感官检验

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净的白瓷盘中，在自然光下观察其颜色和性状，嗅其气味。

５．２　鉴别试验

５．２．１　试剂或材料

５．２．１．１　硝酸银溶液，ρ＝１７．５ｇ／Ｌ。

５．２．１．２　２，６二氯靛酚钠溶液，ρ＝１ｇ／Ｌ。

５．２．２　鉴别方法

５．２．２．１　称取约０．２ｇ样品，加水１０ｍＬ溶解后，取溶液５ｍＬ，加硝酸银溶液（５．２．１．１）０．５ｍＬ，即生成

银的黑色沉淀。

５．２．２．２　称取约０．２ｇ样品，加水１０ｍＬ溶解后，取溶液５ｍＬ，加２，６二氯靛酚钠溶液（５．２．１．２）１滴～

３滴，试液的颜色即消失。

５．３　犔抗坏血酸（维生素犆）含量测定

５．３．１　原理

在酸性介质中，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与碘液发生定量氧化还原反应，利用淀粉指示溶液遇碘显蓝

色来判断反应终点。

５．３．２　试剂或材料

５．３．２．１　乙酸溶液，ψ＝６％（体积分数）。

５．３．２．２　淀粉指示液，ρ＝５ｇ／Ｌ（现用现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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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３．２．３　碘标准滴定溶液，犮（
１

２
Ｉ２）＝０．１ｍｏｌ／Ｌ。

５．３．３　试验步骤

称取约０．２ｇ样品（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２ｇ），置于２５０ｍＬ碘容量瓶中，加新煮沸过的冷水１００ｍＬ与乙

酸溶液（５．３．２．１）１０ｍＬ使之溶解，加淀粉指示液（５．３．２．２）１ｍＬ，立即用碘标准滴定溶液（５．３．２．３）滴定，

至溶液显蓝色３０ｓ不褪。

同时做空白试验，除不加样品外，其他步骤与样品测定相同。

５．３．４　试验数据处理

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（以Ｃ６Ｈ８Ｏ６ 计）的质量分数狑１，数值以％表示，按式（１）计算：

狑１＝
（狏－狏０）×犮×０．０８８０６

犿
×１００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１）

　　式中：

狏 ———试样消耗碘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数值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；

狏０ ———空白试验消耗碘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数值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；

犮 ———碘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，单位为摩尔每升（ｍｏｌ／Ｌ）；

犿 ———试样质量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０．０８８０６———每１ｍＬ的１ｍｏｌ／Ｌ碘标准溶液相当于０．０８８０６ｇ的Ｌ抗坏血酸（维生素Ｃ）。

５．３．５　精密度

在重复性条件下，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值之差不大于０．５％。

５．４　熔点的测定

按ＧＢ／Ｔ６１７进行测定。

５．５　比旋光度的测定

５．５．１　仪器设备

旋光仪。

５．５．２　试验步骤

称取样品约５ｇ（准确至０．０００２ｇ），置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加水溶解后，再用水稀释至刻度，摇匀。

其他按ＧＢ／Ｔ６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。

５．５．３　试验数据处理

比旋光度αｍ（２０℃，Ｄ），数值以“（°）·ｄｍ
２／ｋｇ”表示，按式（２）计算：

αｍ（２０℃，Ｄ）＝
α

犾ρ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２）

　　式中：

αｍ ———测得的旋光度，单位为度（°）；

犾 ———旋光管的长度，单位为分米（ｄｍ）；

ρ ———溶液中有效组分的质量浓度，单位为克每毫升（ｇ／ｍ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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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５．４　精密度

在重复性条件下，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值之差不大于０．３。

５．６　炽灼残渣的测定

５．６．１　试剂

硫酸。

５．６．２　试验步骤

称取样品２ｇ～５ｇ（准确至０．０００２ｇ），置于已在７００℃～８００℃灼烧至恒重的瓷坩埚内，先用小火

缓缓加热至完全碳化，放冷后，加硫酸０．５ｍＬ～１ｍＬ使其湿润，低温加热至硫酸蒸气除尽后移入高温

炉中，在７００℃～８００℃下灼烧至恒重。

５．６．３　试验数据处理

炽灼残渣的质量分数狑２，数值以％表示，按式（３）计算：

狑２＝
犿１－犿２

犿
×１００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３）

　　式中：

犿１———坩埚加残渣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犿２———坩埚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犿 ———样品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ｇ）。

５．６．４　精密度

在重复性条件下，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．０２。

５．７　重金属的测定

５．７．１　试剂或材料

５．７．１．１　硫化钠溶液，ρ＝１２５ｇ／Ｌ（现用现配）。

称取１２．５ｇ硫化钠，精确至０．１ｇ，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加７５ｍＬ丙三醇，用水稀释至刻度。

５．７．１．２　铅标准溶液，ρ（Ｐｂ）＝１０μｇ／ｍＬ。

称取０．１６０ｇ硝酸铅，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２ｇ，置于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，加５ｍＬ硝酸与５０ｍＬ水溶解

后，用水稀释至刻度，摇匀，作为贮备液。临用前，移取１０ｍＬ±０．０２ｍＬ贮备液，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

中，加水稀释至刻度，摇匀，即得（每１ｍＬ相当于１０μｇ的Ｐｂ）。配制与贮存用的玻璃仪器均不得含铅。

５．７．２　试验步骤

精密称取样品１ｇ，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１ｇ，置于坩埚中，在电炉上小心炭化后，放入高温炉中，５５０℃±２０℃

灼烧４ｈ，用水溶解，转移至２５ｍＬ纳氏比色管中，加５滴硫化钠溶液（５．７．１．１），用水稀释至２５ｍＬ，摇

匀，放置２ｍｉｎ。同时移取１．０ｍＬ铅标准溶液（５．７．１．２）置于２５ｍＬ纳氏比色管中，加约１５ｍＬ水，加

５滴硫化钠溶液（５．７．１．１），用水稀释至２５ｍＬ，摇匀，放置２ｍｉｎ。样品管和对照管同置白纸上，自上向

下透视，样品管所呈颜色不得深于铅标准溶液对照管。

５．８　总砷的测定

精密称取样品约２ｇ，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１ｇ，置于砷化氢反应器中，加１０ｍＬ水溶解，按ＧＢ／Ｔ１３０７９—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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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６中银盐法５．４．３规定进行测定。

６　检验规则

６．１　组批

以相同材料、相同的生产工艺、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为一批。

６．２　采样

按ＧＢ／Ｔ１４６９９．１规定的方法进行采样。

６．３　出厂检验

出厂检验项目为第４章要求的全部项目。

６．４　判定规则

６．４．１　所检项目检验结果均与本标准规定指标一致判定为合格产品。

６．４．２　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时，可以从双倍量的包装中抽取样品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

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７　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保质期

７．１　标签

标签按ＧＢ１０６４８的规定执行。

７．２　包装

本品装于适当的容器内，封存。包装应符合运输和贮藏的要求。或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包装。

７．３　运输

运输过程应避免防雨、防潮、防晒，严禁与有毒、有害的物质或其他有污染物品混装、混运。

７．４　贮存

贮存于干燥、通风处，防日光直晒。

７．５　保质期

未开启的原包装产品在规定的运输、贮存条件下，保质期为２４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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